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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林柏穎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8368
傳真：02-27595769
電子信箱：bc0596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401419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署建管字第1141167743號 (39159613_1140141950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函釋「有關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未規定

設置，依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決議留設之機車停車位得否

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積1案」，請查照並轉知貴會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4年9月1日國署建管字第 

114116774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局114年內政部建築法令函釋彙編第047號彙編

歸類第一組編號第028號。

三、網路網址：https://dba.gov.taipei/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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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聯絡人：孫立言
聯絡電話：(02)87712345#2693
電子郵件：gogo@nlma.gov.tw
傳真：(02)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日
發文字號：國署建管字第1141167743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未規定設置，依都市設計

審議委員會決議留設之機車停車位得否免計入容積總樓地

板面積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114年8月6日114南市建師民

字第117號函及臺灣省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

114年8月8日（114）臺省動開寶字第041號函。

二、按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9條第2項，對於指定

都市設計地區應有關於交通運輸系統、汽車、機車與自行

車之停車空間等重要應表明之都市設計內容。又都市計畫

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5條規定，得就該地區環境之需要，

訂定都市設計有關事項，其他6直轄市之都市計畫法施行細

則或施行自治條例，亦有規定都市設計有關事項。實務

上，各地方政府依上開規定訂有全縣、市通案性之都市設

計審議原則或準則，因地區實際需要規定要求建築基地設

置機車之停車空間；或者，個案建築基地經都市設計審議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臺北市政府 1140902

*AAAA114014195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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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因地區交通運具使用情形，要求建築基地應設置機車

停車空間。

三、承上，都市設計之停車空間為都市計畫法臺灣省、各直轄

市施行細則規定之有關事項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

編第162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令或本

編第59條規定設置之停車空間、……未設置獎勵增設停車

空間之自行增設停車空間，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。

……」該款所定得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之停車空間不

限依都市計畫法令或同編第59條規定設置者。是以，建築

基地依都市設計審議決議有實際設置需求而留設之機車停

車空間，得免計容積，且該機車停車空間係因審議確有實

際需求而要求設置，不得改作汽車位或繳納代金。

四、本署114年7月28日國署建管字第1141143393號函自即日停

止適用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灣省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各直
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水利署
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
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
局、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、本部國家公園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
公園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太
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
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、
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商
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本署資訊室（請刊登本署網頁）

副本：

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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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聯絡人：孫立言
聯絡電話：(02)87712345#2693
電子郵件：gogo@nlma.gov.tw
傳真：(02)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國署建管字第11411433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未規定設置，依都市設計

審議委員會決議留設之機車停車位得否免計入容積總樓地

板面積1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苗栗縣政府114年6月9日府商建字第1140122934號函。

二、都市計畫法第39條規定：「對於都市計畫各使用區及特定

專用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、……容積率、……停車場

……以及有關交通、景觀或防火等事項，內政部或直轄市

政府得依據地方實際情況，於本法施行細則中作必要之規

定。」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5條第3項規定：

「第一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，應規定區內土地及建築

物之使用、……容積率、……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、……

及其他管制事項。」是以，有關建築物附設停車空間，以

及其設置停車空間得否免計容積等事項，涉及容積檢討，

應於都市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或各該都市計畫書之土地使

用分區管制要點中明定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臺北市政府 1140728

*AAAA1140135781*

114.09.01起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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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至有關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

計施工編第162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

令或本編第59條規定設置之停車空間、獎勵增設停車空間

及未設置獎勵增設停車空間之自行增設停車空間，得不計

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。……」又「……建築物依都市計畫

法令或都市計畫書規定設置之機車停車空間，得不計入容

積總樓地板面積……」本署（前營建署）100年11月4日營

署建管字第1000065489號函業釋示在案。至機車停車位如

非依據都市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或各該都市計畫書之土地

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設置，而依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決

議留設者，非屬上開第162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「依都市計

畫法令」設置之停車空間，不得免計容積總樓地板面積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水
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
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
管理局、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、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
處、國家公園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
公園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金
門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國家公園署台江國家公園
管理處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
聯合會

副本：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本署都市計畫組、資訊室（請刊登網頁）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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